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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59 证券简称：小熊电器 公告编号：2022-053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0.8 亿元—1.2
亿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回购股份价格
不超过 55元/股（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 回购价格由不超过 55 元/股调整为不超过 54.40
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回购部分社
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16）以及《关于权益分
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内，需于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
74,100股，占公司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总股本的 0.0475%，最高成交价为 43.98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3.10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3,218,726.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
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
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4 月 12 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8,211,485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2,052,871股）。

（三）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证券简称:柘中股份 证券代码:002346 公告编号:2022-38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发行的 A股股份，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5元/股，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2021年 9月 16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
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50）、《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57）、《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6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
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257,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51%，最高成交价 21.67元/股，最低成交价 17.61 元/股，成交总金额
为 45,995,942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
中拟定的上限，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即 2021 年 9 月 16 日） 前五个交易日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60,842,000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的回购股份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4、公司回购股份的成交价格不属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既定方案，后续将视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股票代码：002728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2-055
债券代码：128025 债券简称：特一转债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特一转债（债券代码：128025）转股期为 2018 年 6 月 12 日至 2023 年 12 月 6 日；目前

转股价格为 13.15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2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004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7年 12 月 6 日公开发行

了 35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3.54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7]【831】号”文同意，公司 3.54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7 年 12

月 28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特一转债”，债券代码“128025”。
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约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

2018年 6月 12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20.20元/股。
2018年 4月 20日，因公司实施以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5.00 元（含税）的权益分派。 根据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特一转债
的转股价格从 2018年 4月 20日起，由原来的 20.20元/股调整为 19.70元/股。

因公司股价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满足“特一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自 2018年 7月 30日起，“特一转债”转股价格由原来
的 19.70元/股向下修正为 16.10元/股。

2019年 3月 29日，因公司实施以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6.50 元（含税）的权益分派。 根据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特一转债
的转股价格从 2019年 3月 29日起，由原来的 16.10元/股调整为 15.45元/股。

2020年 4月 28日，因公司实施以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7.50 元（含税）的权益分派。 根据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特一转债
的转股价格从 2020年 4月 28日起，由原来的 15.45元/股调整为 14.70元/股。

2021年 6月 3日，因公司实施以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6.50元（含税）的权益分派。 根据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
转股价格从 2021年 6月 3日起，由原来的 14.70元/股调整为 14.05元/股。

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从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由原来的 14.05 元/股调整

为 13.80元/股。
2022年 5月 10日，因公司实施以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6.50元（含税）的权益分派。根据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
转股价格从 2022年 5月 10日起，由原来的 13.80元/股调整为 13.15元/股。

二、特一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特一转债尚有 297,660,400元挂牌交易。 2022年第二季度，特一转债因转

股减少 24,100元，转股数量为 1,811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297,660,400元。
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一、 有限售条
件股份 94,457,787 42.62 0 0 0 -25,011,537 -25,011,537 69,446,250 31.33

高管锁定股 76,417,500 34.48 0 0 0 -6,971,250 -6,971,250 69,446,250 31.33

首发后限售股 18,040,287 8.14 0 0 0 -18,040,287 -18,040,287 0 0.00

二、 无限售条
件股份 127,195,809 57.38 0 0 0 25,013,348 25,013,348 152,209,157 68.67

三、股份总数 221,653,596 100.00 0 0 0 1,811 1,811 221,655,407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以下部门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咨询电话：0750-5627588
传真：0750-5627000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特一药业《发行人股

本结构表》；
2、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特一转债《发行人股

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758 证券简称：浙农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4号
债券代码：128040 债券简称：华通转债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758 股票简称：浙农股份
债券代码：128040 债券简称：华通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9.73元/股
转股时间：2018年 12月 21日至 2024年 6月 13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2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
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和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43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公开发行

了 224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额为 22,400 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8]308号”文同意，公司 22,400万元可转债于 2018年 7月 13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
券简称“华通转债”，债券代码“128040”。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 2018 年 12 月 21 日起可转换为公
司股份。 华通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 11.45元/股。

2019年 6月 11日， 公司实施完成了 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
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债的有关规定，“华通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1.45
元/股调整为 11.37元/股。

2020年 5月 25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上述有关规定，“华通转债”的
转股价格由 11.37元/股调整为 11.29元/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41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浙农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泰安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省兴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兴合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汪路平等 16名自然人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77,835,875 股，本次新增股份于
2020年 11月 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上述有关规定，华通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1.29元/股调
整为 10.3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年 11月 30日起生效。

2021年 6月 7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上述有关规定，“华通转债”的转
股价格由 10.33元/股调整为 10.15元/股。

2022年 1月 13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股份登记手续，公司股本增加 12,515,000 股，本次新增股份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上述有关规定，“华通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0.15 元/股调整为 10.03 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1月 17日起生效。

2022年 5月 30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上述有关规定，“华通转债”的
转股价格由 10.03元/股调整为 9.73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2 年第二季度，华通转债因转股减少 162,000 元（1,620 张），转股数量为 16,228 股，截至 2022

年第二季度末，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200,528,200元（2,005,282张）。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
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 / 非流通
股

305,480,43
7 60.77% 305,480,43

7 60.77%

高管锁定股 15,129,562 3.01�% 15,129,562 3.01%

首发后限售股 277,835,87
5 55.27% 277,835,87

5 55.27%

股权激励限售
股 12,515,000 2.49% 12,515,000 2.49%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97,172,80
6 39.23% 16,228 16,228 197,189,03

4 39.23%

三、总股本 502,653,24
3 100.00% 16,228 16,228 502,669,47

1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咨询电话 0571-87661645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2 年第二季度末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浙农股份”股本

结构表；
2、截至 2022 年第二季度末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华通转债”股本

结构表。
特此公告。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325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5
债券代码：128013 债券简称：洪涛转债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洪涛转债将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停止交易，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 2022

年 7月 15日至 2022年 7月 28日），洪涛转债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洪涛转债转换为“洪涛
股份”的股票，转股价格为 2.31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2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996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9 日公开发行

了 1,2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12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6]537号”文同意，公司 12亿元可转债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起在深

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洪涛转债”，债券代码“128013”。
根据相关规定和《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洪涛转债自 2017 年 2 月 6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
股价格为 10.28元/股。

2017年 5月 9日，因公司实施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新增公司股份 4,265.2 万股。 根据《募
集说明书》规定，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7年 5月 9日起由原来的 10.28元/股调整为 10.06元/股。

2017年 7 月 10 日，因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授予登记完成，新增公司股
份 140万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规定，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7年 7月 10日起由 10.06元/股调整
为 10.05元/股。

2017年 7月 21日，因实施 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10股派 0.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根据《募
集说明书》规定，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7年 7月 21日起由 10.05元/股调整为 10.03元/股。

2017年 12月 19日，因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股份授予登记完成，新增公司股
份 441万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规定，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起由 10.03 元/股调
整为 10.01元/股。

2018年 3 月 26 日，因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剩余股份授予登记完成，新增公
司股份 160万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规定，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8年 3月 26日起由 10.01元/股
调整为 10.00元/股。

2018 年 7 月 13 日，因实施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10 股派 0.2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根据
《募集说明书》规定，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8年 7月 13日起由 10.00元/股调整为 9.98元/股。

2019 年 7 月 26 日，因实施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10 股派 0.1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根据
《募集说明书》规定，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9年 7月 26日起由 9.98元/股调整为 9.97元/股。

2019年 11月 21日， 因公司股价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满足洪涛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9 年 11
月 21日起由 9.97元/股调整为 8.00元/股。

2020年 6月 30日，因公司股价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 80%，满足洪涛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0 年 6 月
30日起由 8.00元/股调整为 3.12元/股。

2020年 7月 21日，因实施 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10股派 0.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根据《募
集说明书》规定，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0年 7月 21日起由 3.12元/股调整为 3.10元/股。

2021年 2月 24日，因公司股价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 80%，满足洪涛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1 年 2 月
24日起由 3.10元/股调整为 2.32元/股。

2021年 12月 13日，因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授予登记完成，新增公司股
份 1,612.44万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规定，洪涛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起由原来的
2.32元/股调整为 2.31元/股。

二、洪涛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洪涛转债尚有 627,340,100.00元挂牌交易。2022年第二季度，洪涛转债因

转股减少 169,152,000.00元，转股数量为 73,225,413.00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627,340,100.00元。
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 例
（%）

可转债转股
（股） 其他 小计

（股） 数量（股） 比 例
（%）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323,600,166 22.47 0 0 0 323,600,166 21.39

高管锁定股 299,761,566 20.82 0 0 0 299,761,566 19.81

股权激励限售股 23,838,600 1.66 0 0 0 23,838,600 1.5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16,354,671 77.53 73,225,413 0 73,225,413 1,189,580,084 78.61

三、总股本 1,439,954,837 100.00 73,225,413 0 73,225,413 1,513,180,250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事务部投资者咨询电话 0755-82451183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洪涛股份”股本结

构表；
2、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洪涛转债”股本结

构表。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658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号：2022-040
转债代码：128033 转债简称：迪龙转债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658 股票简称：雪迪龙
债券代码：128033 债券简称：迪龙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8.26元/股
转股期限：2018年 7月 3日至 2023年 12月 27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2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迪龙转债”或“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206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公开发

行了 52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5.2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8]47号”文同意，公司 52,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8 年 1 月

29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中文简称“迪龙转债”，英文简称“SDL TECH-CB”，债券代码
“128033”。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迪龙转债自 2018年 7月 3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迪龙转债初始
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3.35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向
下修正转股价，实施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半年度、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迪龙
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8.2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5月 10日起生效。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累计已有 222,697,700 元（2,226,977 张）迪龙转债转换成公司 A 股普通

股，累计转股数为 25,222,381股，占迪龙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4.17%。
2022 年第二季度，迪龙转债因转股减少 5,000 元（50 张），转股数量为 591 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297,302,300元（2,973,023张），占迪龙转债发行总量的 57.17%。
2022年第二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2022 年 3 月
31日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 积

转股
可转债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2022 年 6 月
30日

比例

一、 限售条
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285,356,340 45.29% 285,356,340 45.29%

高管锁定股 285,356,340 45.29% 285,356,340 45.29%

二、 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344,745,770 54.71% 591 591 344,746,361 54.71%

三、总股本 630,102,110 100% 591 591 630,102,701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咨询电话 010-80735666 进行咨

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雪迪龙”股本结构

表。
2、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迪龙转债”股本结

构表。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2022-059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办理

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姜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数量为 314,852,015 股，累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数量比例 83.71%，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近日，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姜伟先生函告，获

悉姜伟先生近日将已质押给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的部分股票办理了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延期购
回后到
期日

质 权
人

质押用
途

姜伟 是 16,057,300 5.16% 1.14% 否 否 2020 年 9
月 22日 2022 年 5

月 5 日或
质权人办
理完毕解
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
日为止

2023 年 1
月 1 日或
质权人办
理完毕解
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
日为止

华 创
证券

用于偿
还股票
质押 债
务

姜伟 是 5,574,473 1.79% 0.40% 否 是 2021 年 7
月 28日

姜伟 是 10,528,874 3.38% 0.75% 否 是 2021年 11
月 11日

合计 — 32,160,647 10.33% 2.28% — —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姜伟 311,398,421 22.07% 250,115,415 250,115,415 80.32% 17.72% 0 0 0 0

姜勇 64,736,600 4.59% 64,736,600 64,736,600 100.00
% 4.59% 0 0 0 0

合计 376,135,021 26.65% 314,852,015 314,852,015 83.71% 22.31% 0 0 0 0

三、质押用途、必要性及还款方式
姜伟先生该笔延期合约融资用于偿还股票质押债务。 截至披露日，姜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

质押率为 83.71%。目前姜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其投资运营的非上市公司产业经营情
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姜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提前购回、补充质押等措施
进行应对，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质押延期购回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806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4
债券代码：128082 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2806，股票简称：华锋股份
2、债券代码：128082，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3、转股价格：9.13元/股
4、转股时间：2020年 6月 10日至 2025年 12月 3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2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转股及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945 号”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公开发行

了 352.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35,240.00万元。发行方式采用向原股东优
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35,24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2 号”文同意，公司 35,24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0 年 1 月 6 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锋转债”，债券代码“128082.SZ”。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称“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华锋转债”自 2020年 6月 10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 13.17元/
股。

2020年 5月 29日，公司实施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及中国证监
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应对转股
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华锋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3.17 元/股调整为 13.09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 2020
年 5月 29日起生效。

2020年 6月 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转股价格
的议案》，并于 2020年 6月 30日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华锋转债的转

股价格由 13.09元/股调整为 11.7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 2020年 7月 2日起生效。
2021年 3月 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转股价格

的议案》，并于 2021年 3月 22日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华锋转债的转
股价格由 11.71元/股调整为 9.1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 2021年 3月 23日起生效。

二、华锋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二季度，华锋转债因转股债券金额减少 320,200元（3202张），转股数量为 35,047股。 截

至 2022年 6月 30日，华锋转债剩余 2,032,444张，可转换公司债券金额为 203,244,400元。
2022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为：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 份 数 量
（股） 比例% 发 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股 份 数 量

（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
股 /非流通股 51,055,663 26.63 0 0 0 0 0 51,055,663 26.63

高管锁定股 40,947,836 21.36 0 0 0 0 0 40,947,836 21.36

首发后限售股 10,107,827 5.27 0 0 0 0 0 10,107,827 5.27

二、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40,654,259 73.37 0 0 0 35,047 35,047 140,689,306 73.37

三、总股本 191,709,922 100.00 0 0 0 35,047 35,047 191,744,969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咨询电话 0758-8510155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华锋股份股本结构

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华锋转债股本结构

表。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661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2-058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7月 1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2021年 7月 30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
过人民币 12,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不超过人民币 16.00元/股（含本数），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
购期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

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10,697,1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337,010,083 股的 3.17%，成交均价为 11.10 元/股，最低价为 10.15
元/股，最高价为 12.08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11,874.43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股份情况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 8月 13日） 前 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2,910万股。 公司每 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728万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

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425 证券简称：凯撒文化 公告编号：2022-034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3.34元/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且不超
过人民币 10,000万元。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公司
于 2021 年 8 月 4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于 2021 年 8
月 7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51）。

2021 年 8 月 12 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8 月 13 日
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股份》”）等
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一、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止到 2022 年 06 月 30 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为

4,97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52%，其中最高成交价为 7.4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72 元/股，支
付总金额为 31,089,7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

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 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日（2021 年 8 月 12 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107,728,104股， 公司每 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26,932,026股）。

3、公司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07 月 01 日

证券代码：002650 证券简称：加加食品 公告编号：2022-038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回
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作为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的股份来源，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 8.45 元/股
（含本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以内。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21年 12月 1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

在回购期间内，需于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实施股份回
购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3,264,8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1,152,000,000 股的 0.28%，最高成交价为 6.29 元/股，最低价为 6.11 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 20,316,904.98元（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股份
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 1月 7日）前五个交易日（2021年 12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月 6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109,697,300股。 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
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27,424,325股。

3、公司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票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2-103
债券代码：127058 债券简称：科伦转债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所涉议案《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已经 2022年 4月 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日、2022年 4月 28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上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回购股份的报告书》。

根据《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且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4 元/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
为 833.33 万股， 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5846%； 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416.67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2923%。

一、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披露截
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目前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实施本次回购计划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
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5,257,764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689%，成交
最高价为 19.52元/股，最低价为 16.08元/股，成交金额为 92,003,565.48元（不含交易费用）。 回购实施
情况符合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方式符合公司《关于回购股份的报
告书》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

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

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4 月 28 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83,322,783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即 20,830,696股）。

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四）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五）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384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22-054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
披露《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38）；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披露《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9）；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7 日、2022 年 6 月 2 日披露《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2-041、2022-046）。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引
第 9 号》”）等有关规定，回购期间内，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 现将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本次回购，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304.87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8%，最高成交价为 16.77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5.98 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 4,999.09万元。 本次回购符合既定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自律监管

指引第 9号》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敏感期、回购数量和节奏、交易委托时段的要求，符合公司本次实

施回购股份既定的回购方案和回购报告书。 对照《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
条的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 4月 29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162,658,435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40,664,608股）。

3、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未达到或超过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目前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

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5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方放女士递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 方放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职务。 辞去上述职务后，方放女

士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方放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
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方放女士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方放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方放女士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恪尽职
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方放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七月二日


